
105 學年度長庚大學新增助學計畫 

項目 

性質 

(獎學金或

助學金) 

經費 

(元) 
實施內容 

預計受益

學生數 
目標值 查核機制 

1 助學金 104學

年未編

列 

工讀助學金(含雇主勞保
勞退支出)： 
1. 助學金額：時薪 120

元，每名學生每月提
供 40小時工讀時數。 

2. 實施期程：學期間(1
學年約 9 個月)每月
依學生實際工讀時數
核給。 

3. 申請資格：在校生皆
可提出申請，以家境
清寒之學生優先聘
用。 

4. 金額計算： 
(工讀金核發) 
120元/時薪*40 時/
月*50人*9個月
=2,160,000元 
(雇主負擔) 
(1)勞保： 
790元/月/人*50人
*9個月=355,500元 
(2)勞退： 
360元/月/人*50人
*9個月=162,000元 

50名 267.75
萬元 

1. 查核時間：
學年結束
時，於每年
7-8月統計
執行成效。 

2. 查核資料：
依人事室工
讀薪資發放
清單統計核
發金額。 

2 助學金 104學

年未編

列 

中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
宿： 
1. 助學金額：學期依學

生申請之宿舍，補助
住宿費 6400元至
13000元；寒暑假依
學生實際申請住宿週
數補助。 

2. 實施期程：每學期及
寒暑假。 

3. 申請資格：持有政府
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
明學生。 

4. 金額計算： 
(學期)10,000元/人
*15人*2 學期
=300,000 元 
(寒暑假)320元/週
*15週*10人=48,000
元 

不限名額 
(近 3年
中低收學
生人數平
均約 15
人) 

34.8萬
元 

1. 查核方式： 
(1)學生於
規定期限內
檢附相關證
明 提 出 申
請；當學期
辦理中低收
入戶學雜費
減免者，由
學務處直接
辦理申請。 
(2)學務處
審查學生資
格及輸入補
助 學 生 資
料，提報合
格 學 生 名
冊。 

2. 查核資料： 
(1)獎助學
金學生名冊
及相關證明



文件 (學務
處) 

(2)寒暑假 
住宿由學務 
處查核身分 
後，於住宿 
申請單上蓋 
章證明免繳 

費。 

3 助學金 104學

年未編

列 

弱勢學生清寒獎助學金： 
1. 助學金額：每名 1萬

元。 
2. 實施期程：每學期審

核發放。 
3. 申請資格：符合教育

部弱勢學生助學金資
格者(家庭年收入需
70萬元以下) 

40名 80萬元 1. 查核時間：
每學期。 

2. 查核資料：
每學期由學
務處彙整助
學金名冊呈
核。 

總計    382.55
萬元 

 

 


